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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關於建議A股發行獲華魯控股批准的公告

茲提述山東新華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4月14日的公告（「該

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建議A股發行。除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

公告所定義的詞彙具有相同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宣布已收到華魯控股(其控股股東)出具的《關於山東新華製藥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有關事宜的批复》（華魯控股發[2021]29號）「該批复」），

根據《上市公司國有股權監督管理辦法》等有關規定，華魯控股同意（其中包括）建議

A股發行事宜。

本公司已由其中國內地法律顧問獲悉根據中國法律，在收到該批复後，本公司已滿足該

公告中提及的 A股認購協議的其中一項先決條件，即建議 A股發行已獲得相關國有資

產監督管理部門的批准。 繼該公告，於 2021年 4月 14日召開的董事會會議上已批准

了建議 A股發行的具體方案和相關事宜。

A股認購協議仍待滿足以下先決條件才能生效:

(i) 周年股東大會及類別股東會議根據相關法律規定及章程規定，批准建議 A股發行

的具體方案和相關事宜;

(ii) 獨立股東於周年股東大會根據收購守則的規定批准清洗豁免，並根據中國相關法

律規定批准華魯投資及其一致行動人士豁免因建議A股發行而觸發的全面要約收

購義務;

(iii) 建議 A股發行獲中國證監會批准；及

(iv) 華魯投資及其一致行動人士根據收購守則取得執行人員授予的清洗豁免。

上述的先決條件均屬不可豁免條件。



承董事會命

山東新華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張代銘先生

董事長

建議A股發行的完成須待達成其他條件（包括但不限於證監會授出清洗豁免（證監會未

必會授出））後，方告作實。授出清洗豁免為A股認購協議之不可豁免先決條件。因此，

建議A股發行未必會進行。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如彼等對其

狀況及應採取的行動有任何疑問，建議彼等諮詢其專業顧問。

中國 淄博，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會之成員如下：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代銘先生(董事長) 潘廣成先生

杜德平先生 朱建偉先生

賀同慶先生 盧華威先生

非執行董事：

叢克春先生

徐列先生

董事願就本公告所載資料之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

確認，就彼等所深知，本公告內發表之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達致，而本公告並無遺

漏其他事實，致使本公告內之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